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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碳关税问题过度担忧了吗？*

谢来辉 陈 迎

【内容提要】2009 年 6 月美国众议院通过《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碳关税问题在全球（尤其

在中国）都引起了极大反响。通过分析碳关税相关建议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对中国潜在影响的

评估，本文认为，碳关税问题的合理合法性以及潜在影响在某种程度上都被夸大了。不过，作

为西方国家碳关税建议矛头的主要对象，中国应该正视碳关税问题可能带来的挑战。在后哥本

哈根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中国应该积极参与碳关税相关问题的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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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前，碳关税问题忽然成为全球热议的话题，在全球金

融危机的背景下尤其引人瞩目。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在 2009 年 6 月 26 日美国众议

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其中包含一个重要条款，要求美国总统从 2020
年起，对来自没有采取相匹配的减排行动国家的某些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节

（税），只有获得国会的明确许可，总统方可放弃这一措施。

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此反应强烈。中国商务部对此也迅速做出回应，

碳关税也成为国内媒体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人们不禁担心，中国自加入 WTO 以

来所有为降低发达国家市场壁垒的努力会不会都将因此化为乌有。碳关税是否真的

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对付中国的“杀手锏”呢？是因为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贸易保护的阴影容易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恐慌？还是因为根源于对碳关税问题

的误解而产生的不必要恐惧？更进一步地，中国是否对这一问题过度担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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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碳关税问题的由来

西方发达国家类似碳关税建议的呼声由来已久，但一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

视。 [1]应该说，这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与合作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个问题，

其根源可追溯到国际气候制度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京都议定书》继承

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一原则，在第一承诺期只要求附件 I缔约方承担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定量减排义务。但在经济的层面上，这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2002 年美国退出 《京都议定书》，其中一个理由就是《京都议定书》允许中国

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不参与强制减排，这会降低美国企业的经济竞争力。当然美国

的退出，使得欧盟、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缔约方，更可能因此而遭受竞争力

损害。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教授所指出的，“不承担对环境损害的成

本，就相当于对企业进行补贴。所以，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企业都在为全

球环境支付污染成本的时候，美国企业就相当于接受了大量的补贴，获得了低价能

源和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排放最多的美国，还有排放将占一半的发展中国

家都不承担减排义务，这使得全球变暖问题不能解决。所以，为了至少不损害减排

国家的努力，应该加强实施机制补偿这种不公平的贸易”。 [2]按照斯蒂格利茨教授的

逻辑，其中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就是采取类似碳关税的措施。美国重新返回国际

气候谈判框架之后，西方发达国家再提碳关税建议，矛头就主要转向中国和印度等

主要发展中国家。

二、碳关税问题的本质

前述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是较具有代表性的。他指出，部分经济大国不参与强制

性减排行动可能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减排国家的竞争力受损；二是在其他缺乏减排

政策的国家排放增加，使得减排国家的行动效果有所折扣， 也 即 所 谓 “ 碳 泄

[1] 参看谢来辉：“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边境调节税：新的贸易壁垒？”，载《国际贸易问题》2008 年第 2期,

第 65~71页。

[2] Stiglitz, J. E.，“A New Agenda for Global Warming”，The Economists’Voice，2006, 3(7). 欧洲代表

性的声音还有：Biermann, F.and Brohm, R.，“Implementing the Kyoto Protocol without the USA: the strategic

role of energy tax adjustments at the border”，Climate Policy，2005.4，pp.289~302. 此外，美国经济学家保

罗·克鲁格曼也对碳关税建议表示认同。他在 2009 年 7 月 19 日的博客中认同当天《纽约时报》社论所言“‘碳关

税’具有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和法律合法性基础”和“如果适当实施，碳关税是有意义的”等观点。

国际经济评论

136



漏”（carbon leakage）。这成为支持征收碳关税合理性的两大支柱。但是，这两个理

由并不完全成立。

（一）碳关税对碳泄漏的过度纠正将引发新的不公平

前述两个理由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定义，“碳泄漏”是指缺乏强制减排的国家，将因为那些采取了强制减排

的国家实施了气候政策，而增加温室气体的排放。前者因此导致的排放增加量与后

者的减排量的比值，被称为“碳泄漏率”。 [1]如果说碳泄漏是从环境的层面描述问

题，那么所谓竞争力问题则是经济层面的含义。或者用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
吉登斯的话说，“因为企业尤其是大的企业在当代社会占据了主导性的角色。……

当政府威胁要管制时，企业可以简单地宣布说它们将甩手不干并迁往别处——所谓

的‘泄漏’问题”。 [2]在我们所分析的问题中，企业“甩手不干”的理由，就是排放

管制会带来生产成本增加（即竞争力问题）；“迁往别处”的环境后果，就是“碳泄

漏”。存在一个没有相应管制的“别处”被认定是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原因。而对来

自“别处”的进口产品进行征收碳关税，则被推崇为解决问题的良方。

但是，这里的逻辑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值得更多的讨论。

首先，如果在“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发达国家相对于发展中国家先行

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即使因此导致产生了一定的竞争力问题，那也是这些国家必

须要承担的代价。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可能因此获得先行者优势，在发展

低碳技术和经济转型方面获得先机。所以，竞争力的理由站不住脚，也不能够获得

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环境法的支持。

从保护全球环境为由征收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唯一貌似合理的理由。但是能否

行之有效，还是一个问题。首先应该看到，“碳泄漏”其实是根据理论上的“污染

避难所”假说而得出的推测。对碳泄漏的研究严格依赖各种模型在模拟时使用的假

设，容易导致高估的结论。IPCC在 2001 年的第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由于可能发

生的一些碳密集产业向非附件 I国家转移，以及价格变化对贸易流向的影响，可能

导致的泄漏率在 5%~20%之间。同时，该报告也强调，对碳泄漏率为 20%的估计上

限，是在假设不存在技术转移以及国际排放贸易等弹性机制情况下得出的结果，如

果考虑到未来各国可能还会谨慎地采取其他各种政策手段，泄漏率将会远小于

20%。2007年 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进一步指出，大部分均衡模拟支持第三次评估

报告的结论，而且特别指出，如果低排放技术得到有效的推广，该值会进一步降

[1] 参看谢来辉，陈迎：“碳泄漏问题评析”，《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7，3(4)，第 214~219 页。一般认为

“泄漏”的渠道主要有三个方面：能源市场、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贸易以及产业转移。

[2] 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 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 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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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由此可见，碳泄漏不仅是微弱乃至于不足道的，而且情况根本可能正好相反，

即发展中国家可能因为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而减少排放。科普兰和泰勒（Copeland
& Taylor）在 2005年的一篇重要文献中指出，之前对泄漏问题的研究过分强调“搭

便车效应”和“替代效应”，而忽略了“收入效应”，事实上最终结果由上述三种效

应来共同决定；在商品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单边减排，将会导致在无限

制排放义务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自利性减排，而不是碳泄漏或替代效应所预示的“增

排”。 [1]此外，戈隆贝克和霍尔（Golombek and Hoel）从技术变化的角度也指出之前

高估碳泄漏的模型都是假设了各国技术固定不变，如果考虑到内生技术创新与技术

扩散，一些国家的减排会导致另一些不受排放约束国家的减排，而非增加排放。[2]

而从经验研究的层面看，泄漏和竞争力问题可能并不成为问题。比如挪威学者

格兰·彼特斯（Glen Peters）认为，碳泄漏是仅能在数学模型的模拟中才存在的“游

戏”，在现实中并没有多大意义。 [3]而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UNEP）在 2009 年 6 月发布的《国际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气候政策对行业

竞争力的影响取决于诸多因素，主要包括：（1）行业特性。如贸易开放度；行业能

源密集程度或碳强度；直接或间接碳成本；生产成本；通过价格传导成本的能力；

市场结构；运输成本；减排或降低能耗的能力；向清洁生产技术或过程转化的可能

性等。（2）政策的设计。比如碳税的高低；规制的严格程度；减轻或豁免的可能

性；排放贸易体制下分配配额的具体方法等。（3）其他政策考虑，比如其他国家采

取的能源和气候政策等。其中成本传导能力和贸易开放度两个因素至关重要。 [4]所

以，对一般行业而言，减排成本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很小，不足以改变贸易和投资流

向。此外，国际能源署（IEA）的一项权威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欧盟排放贸易

体制（EU-ETS）并没有引发可以观察到的碳泄漏，至少在其考察的行业中如此，

包括钢铁、水泥、铝等重工业行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OECD许多国家同时采

取了多种政策措施（比如补贴或者豁免），以抵消征收碳税对竞争力的影响，一些

行业的出口反而还因此增加。[5]

[1] Copeland, B R, Taylor, M S，“Free trade and global warming: a trade theory view of the Kyoto

protocol”，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5, 49(2): 205~234.

[2] Golombek R, M. Hoel，“Unilateral Emission Reductions and Cross-Country Technology Spillovers”,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04, 4(2):1~25.

[3] Peters G.，“Reassessing Carbon Leakage. Paper for the Eleventh Annual Conference on Global

Economic Analysis”,Future of Global Economy, June 12~14, 2008.

[4] Tamiotti, L. R. Teh, and V. Kulaçoğlu et al，“Trade and Climate Change”, WTO and UNEP Report,

June,2009.

[5] Reinaud J，“Issues behind Competitiveness and Carbon Leakage: Focus on Heavy Industry”,IEA

Report, 2008，Pa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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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即使存在一定的碳泄漏，碳关税会是恰当的纠正措施吗？虽然欧盟和美

国都还没有出台具体的征收方案，但是文献中讨论的碳关税都是直接基于进口产品

中的所谓“碳含量”或者“内涵排放”进行征收的。所谓内涵排放（Embodied
Emission），是指产品自此上溯各个生产阶段所排放温室气体的总和。按照碳关税支

持者的逻辑，实施气候政策的国家对其国内经济活动的碳排放都进行了管制，为了

“营造公平的碳竞争环境”（Leveling the carbon playing field），应该通过碳关税，使进

口商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全部碳排放也承担与本国商品同样的规制成本。因此，征收

碳关税要求对进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进行追溯计总。

但是，仅因为并不确定的“碳泄漏”而对出口国的内涵排放征税，其实并不恰

当。国外许多文献都表明，碳关税并不是纠正碳泄漏的适当工具，往往导致过度调

节。 [1]碳关税的征税基础是贸易产品的内涵排放。可是影响贸易产品中的内涵排放

的因素很多，比如能源结构、资源禀赋、技术水平等。而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以及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数量惊人，和印度等许多发

展中国家一样都处于内涵排放净出口的地位。以所谓“碳泄漏”为由而对进口产品

中的内涵排放进行征税，显然对于中国这样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构成了严重贸易歧

视。

当然，气候政策的差异与其他因素（比如全球化）一道都是引起贸易和投资流

向改变的原因，要将二者区分开来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可以肯定，主要是经济全球

化本身一直在推动贸易和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进而使得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生

产和出口碳排放和污染密集型产品。发达国家的减排政策可能会在其中发挥一定的

作用，但是作用的机制非常复杂。更何况发达国家严格的和大规模的减排政策目前

多在酝酿之中，或尚未实施到位。所以，不能仅基于模型测算的并不确定的“碳泄

漏”理由，而对贸易中的内涵排放征收碳关税。如果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征收碳

关税，那将是利用分工格局引发新的不公平，导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

在实际操作层面，相关信息很难获得使得碳关税的合理纠正更是不可能的。实

施碳关税的国家在确定调节税的税率时，需要根据现实中各国采取的减排政策措

施，定量计算出国家间政策的具体差距。这也需要获得出口国政策的大量信息。更

何况，分行业分产品计算其内涵排放以确定税基，也需要获得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

的大量信息。这都需要出口国政府的大量合作。

所以，单边征收碳关税必然会造成对所谓碳泄漏的过度纠正，而成为不合理的

贸易壁垒。从理论层面看，碳泄漏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基于内涵排放征收的碳关

[1] Mckibbin W J, Wilcoxen P J.，“The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Border Tax Adjustments

for Climate Policy”，Brookings Working Pap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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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不是纠正碳泄漏的适当工具，而且对出于某些特殊资源禀赋及出口地位的发展中

大国构成贸易歧视；从经验层面看，碳泄漏尚未得到证实，可能是不必要的担忧；

而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征收碳关税对信息要求很高，根本无法做到合理调节。

（二）碳关税是发达国家对内安抚和对外施压的工具

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的政策动因究竟是什么？这就

必须涉及发达国家气候政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可能引发一定的竞争力担忧，在一些正在积极考虑制定气候

政策的发达国家，这是重要的国内政治问题。正如吉登斯在《气候变化的政治》中

所说，“那些在气候变化政策方面走在前面的国家，例如必须要这样做的发达国

家，还可能面临竞争力的问题。它们的产业会因必须与其他地方制造的更便宜的商

品竞争而受阻，因为其他地方没有环境税和管制约束。这个问题到底会有多严重

呢？当然了，许多商业企业及其雇主集团已将此作为一旦气候变化动议受到关注就

拖政府后腿的理由。” 发达国家一些能源密集型行业可能希望通过夸大竞争力问

题，以争取获得豁免排放限制或者政府补贴的利益。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

世界资源研究所 2008 年的联合研究报告强调，“碳关税”是牺牲其他行业和消费者

利益而保护部分行业的做法。事实上，美国五大能源密集型行业占其制造行业总排

放量的一半以上，但其经济产出之和仅占全国经济产出的 3%，而就业人数则不到

全国就业总人数的 2%；即使仅在美国单边对 CO2征收每吨 10 美元的碳税，也不过

只会使上述行业的产出下降 0.5%~6%。[1]

征收碳关税显然是安抚有关利益集团的一剂良药。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美

国“碳关税”条款是在众议院正式投票前夜的最后一刻，为了确保该法案能够顺利

通过，而在该法案中临时决定加入的。 [2] 一些对政策方向摇摆不定的州议员（比如

制造业占主导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及密歇根等州）最后因此就转向支持法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欧盟在是否征收碳关税的问题上还存在较大的内部

分歧。比如在欧盟，虽然以法国为首的少数国家一直在推动碳关税议题，但许多其

他成员国都还一直表示强烈反对。吉登斯也提出需要“反对试图妨碍气候变化动议

的商业利益”，并对民主国家坚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政策前景表示担忧。在 2009
年 6 月 28 日，奥巴马总统在对众议院法案获得通过的消息进行评论时，明确表示

反对“碳关税”。他说：“在当前整个世界经济仍深陷衰退之中而我们已经看到全球

[1] Houser, T., R. Bradley and B. Childs, et al.，“Leveling the Carbon Playing Field”,WRI and

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2] 在第 111 届美国国会中，所提出的 12项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议案中，至少有一半要求采取某种形式的

进口调节：或者是对进口产品征税，或者是要求进口商依据进口商品的内涵排放购买减排信用额。以至于许多

专家都认为，如果不包括对进口的贸易调节措施，任何气候法案恐怕都难以在美国国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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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大幅衰减之时，我想我们对于发出任何保护主义的信号都应该非常谨慎地考

虑。”“我想存在其他方式，最好有一个国际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尽管还存在其他解决竞争力问题的政策，但是碳关税被认为是成本最低的政策

选择。为了减少对竞争力问题的担忧，还有不少可供替代的政策选择：（1）对能源

密集型产业免费发放配额；（2）出口补贴；（3）部门方案；（4）全球协同减排政策

等。当前欧盟排放贸易体系一直还是使用了免费发放配额等各种方法，来降低可能

的竞争力影响。但是，为提高其气候政策的效率，欧盟希望能实现从初始配额免费

发放向拍卖的转变。很重要的一点是，碳关税可以帮助实现这一过程。特别是许多

人认为，碳关税是政治上最有利、经济上成本最低的选择。[1]

碳关税不仅可以满足其国内特殊利益集团的需要，缓解财政压力，也是国际谈

判中增加对外施压筹码的重要工具。比如，欧盟内部一直积极为推动碳关税做各种

技术准备，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 2009年 3月通过的欧盟排放贸易体系的相关条

款，对遭受严重碳泄漏风险的行业进行评估。欧盟可能根据评估结果，分配给这些

行业更多的免费配额以保护其竞争力，也可以此作为采取类似碳关税措施的依据。

在哥本哈根会议前夕，欧盟峰会通过的气候变化立场文件中明确指出，“为了维护

欧盟政策的环境整体性，根据国际谈判的结果及其导致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程度，

有可能要考虑与国际贸易规则相一致的适当措施。（当然）一个雄心勃勃的国际协

议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佳选择。”

哥本哈根会议之后，欧盟公布了面临碳泄漏风险的行业清单，其中的覆盖面明

显扩大，特别是涵盖了纺织、服装等明显不大可能遭受碳泄漏风险的下游行业。可

以认为，欧盟在哥本哈根会议感受失落，推动“碳关税”进入实施阶段的呼声似乎

顺理成章，也比较容易获得欧盟内部政治上的广泛支持，甚至有学者主张通过采取

碳关税作为欧盟找回气候变化领导权的最重要的措施。另外根据报道，法国正在积

极游说美国相关的支持力量，希望在碳关税问题上结成联盟，共同推进其实施。[2]

应该看到，碳关税这种通过贸易限制促使就范的“大棒”思路，也正是经济学

家曼瑟·奥尔森所提出的通过提供选择性激励促进“集体行动的逻辑”。但关键的问

题是，碳关税可能并非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显然，中国对

碳关税问题的过度担忧，会更让人们感觉中国对这种政策存在极大忌惮之心，从而

鼓舞碳关税支持者的推动力度，进而可能改变政策决策者们的力量对比均衡。

[1] 对此观点的一个正式分析可以参看：Babiker, M. H, Rutherford, T F，“The Economic Effects of

Border Measures in Subglobal Climate Agreements”，Energy Journal, 2005, 26(4): 99~125.

[2] Euactiv，“France takes carbon tariff campaign to Washington”，Published: 08 April 2010，http://

www.euractiv.com/en/climate-environment/france-takes-carbon-tariff-campaign-washington-news-425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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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碳关税对中国的潜在影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再来分析碳关税对中国的潜在影响，可能得出对现实更

有意义的结论。

根据前面的分析，可以认为，碳关税要进入实施层面还具有很多不确定性。第

一，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于碳关税的建议还存在较大的国内政治分歧，利弊权衡

还是问题；即使真要确定法律地位和设计具体实施方案，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第

二，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气候谈判中使用的威胁手段，碳关税并不需要真正实施；正

如《蒙特利尔议定书》中的贸易限制条款，只需要作为一种可置信的威胁就足够

了，真正付诸实施还需要较大的成本。第三，碳关税的合法性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虽然在WTO中的合法性问题可能更为关键 [1]，但国际气候制度的发展对于碳关税也

很重要。第四，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金融危机阴影散去，要求贸易保护的声音会

降低；特别是当前世界经济向“再平衡”方向发展，新兴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之间

的经贸关系可能改善，低碳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等，都可能减少发达国家征收

碳关税的借口。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欧美碳关税将使中国首当其冲。虽然发达国家不必明言

碳关税针对中国，但是可以预计，欧美等国家可能征收的碳关税将对中国的影响程

度应该是最大的。因为中国是正好符合碳关税征收条件的非附件 I国家之一，特别

是考虑到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国际分工地位、生产技术水平、能源强度和能源的

碳强度等方面的因素，中国出口商品中的内涵排放问题非常突出。即使碳关税税率

相同，中国可能承受的税基较大，税负也会较重。举例来说，即使是对同种进口商

品同样征收每吨碳排放 30 美元的碳关税，但是对中国商品来说可能实际税负是商

品单位价值的 20%，而对更多依赖清洁能源的巴西的出口商品而言可能却只有

5%。其中的差异仅仅是因为国家的能源结构不同，尽管产品的性能都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将“首当其冲”并非意味着碳关税对中国的影响非常严重。下面基

于对中国出口产品中的内涵排放，模拟欧盟和美国采取碳关税措施对中国的潜在影

响，可以支持这一结论。

尽管现实中发达国家有扩大碳关税征税范围的可能性，但最有可能征税的还是

[1] 关于这个问题限于篇幅我们这里不作讨论。但从文献上的讨论来看，可认为基本判断是：因为其具体

措施尚未出台，还仅是一个概念，似乎还不能明确判定碳关税违反 WTO 的原则；但是，从其基本设想上看，WTO 尚

不存在对碳关税足够支持的条款。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未来国际贸易制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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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密集型产业。这些行业能源成本占总成本比例较高，受气候政策的影响较大。

如果扩大到下游行业（如机电、纺织、轻工业产品等），则其所谓防止“碳泄漏”

和平衡竞争力的理由就极不合理，因此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征税的实施成本太高，

对进口国自身的消费者和经济运行有较大的影响。根据内涵排放系数的排序，我们

选择黑色金属冶炼（如钢铁）、非金属矿物制品（如水泥）、有色金属冶炼（如炼

铝）、非金属矿、化学纤维、化学原料及制品、金属制品和造纸等八个代表性的行

业进行了分析。

据 2006年的贸易数据计算，中国八个主要能源密集型行业对欧盟和美国的出口

产品中的内涵排放分别为 1.12亿吨和 1.2亿吨CO2当量。从价值量看，这八个行业占

贸易比例分别只占当年对美国出口额的 11%和对欧盟的 12%，但从内涵排放总量维

度看，比重较为突出，分别占当年对美国和欧盟出口内涵排放总量 26.5%和 23.5%。

假设欧盟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按 10、30 和 50 美元等三种税率情景，

这八个产业的平均税负水平（即税收总额占当前贸易金额的比重）将分别达到

3.77%、11.32%和 18.85%。对中美贸易也进行了类似计算，相应三种情景下的税负

水平分别为 3.63%、10.9%和 18.15%。

尽管碳关税对部分能源密集型行业具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中国经济的总体影响

可能并不足虑。若按 50 美元每吨 CO2当量的税率征税，欧盟和美国可以分别获得

55.84 亿和 60.3 亿美元的税收收入。相比之下，这分别占当年中国对欧盟和美国出

口总额的 2.3%和 3.0%。

如果我们考虑碳关税对欧盟和美国自身的含义，可能会得出更有意义的结论。

按照我们的计算，假如 2006 年欧盟要求对上述八个行业中国产品的进口商购买减

排配额作为碳关税的实施方式，那意味着将有 1.12亿吨CO2当量的配额需求进入碳

市场。这相当于 2007年世界 CDM市场总量（5.52亿吨 CO2e）的 20.29%，占 2007年
EU-ETS 市场总量（20.6 亿吨 CO2e）的 5.43%。而如果美国也采取相似措施则意味

着，其碳市场将增加 1.2 亿吨 CO2当量配额需求。相比之下，2008 年美国芝加哥气

候交易所的总量才有 0.69亿吨CO2当量，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的交易总

量才为 0.65亿吨CO2当量。假设在配额供给不变的条件下，这将在相当程度上抬高

了当地的减排配额的价格。所以，碳关税可能对欧盟或者美国的碳市场造成较大的

冲击，提高其国内的减排成本，理论上又会进一步恶化泄漏问题。

此外，由于采用 2002 年的投入产出表、2006 年的能耗及排放水平，这里的模

拟结果略微被高估。另外还有西方学者建议，为了计算的便利以及避免与 WTO 规

则冲突，应以行业“最优可行技术”为基准进行征税。若果如此，模拟的结果将更

低得多。目前中国不少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已经超过 OECD 的平均水平，而且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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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还将继续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假设对中国所有行业出口产品的内涵排放进行征税，估算

的结果必然要高得多，这样的结论容易产生误导。比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

告 2010》中引用的结论显示，中国的出口将可能因为欧盟和美国 50美元每吨CO2当

量的碳关税，而分别增加平均水平为 10.5%和 10.3%的关税税负。 [1]显然，如果不看

到其模拟分析背后的假设，政策很可能被误导。

基于上述分析，对碳关税影响的过度担忧可能并不必要，虽然直观来看对一些

行业的影响可能会比较显著。但更应看到，现实中也存在不少夸大碳关税效果的成

分，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欧美的能源密集型行业（及其利益代言人）：希

望以此获得免费发放的配额，降低国内减排成本；二是部分欧美谈判代表：希望对

外施压以扩大谈判的战果；三是环境非政府和跨国组织：希望中国和印度等国因此

加强减排行动，加强全球减排力度；四是发展中国家的相关企业：希望因此能增加

政府的扶持；五是部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等等。

四、中国的政策应对

欧美发达国家碳关税的建议根源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谈判过程中国际和国内行

为体之间博弈的需要，其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他行为体的反应。虽然在金融

危机的背景下，碳关税倡议尤其引人注目，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主要是国际气候合作

中的问题，并不必然成为贸易壁垒。中国若能正确应对，可能会减少西方国家支持

碳关税的声音，获得更多的国际理解。

也应该认识到，从世界经济和国际气候谈判的两个层面上看，碳关税在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可能都会成为国际社会争议的重要问题。从后金融危机的世界经济

格局来看，中国和美国都在“再平衡”转型过程中。在此过程中，类似碳关税的贸

易手段可能会成为欧美加速自身转型的一种重要的战略工具。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的谈判中，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强调其他缔约

方的减排目标要有可比性（Comparability）。如果对国际减排政策行动差异（尤其是

南北差异）的合理性缺乏政治认可，支持碳关税的声音可能就会持续存在。加拿大

[1] Atkinson G, Hamilton K, Ruta G, et al.，“Trade In ‘Virtual Carbon’: Empirical Results and

Implications for Policy”，2009，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5194. 存在类似问题的研究还

有：沈可挺, 李钢：“碳关税对中国工业品出口的影响——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估”，载《财贸经济》2010

年第 1期，第 75~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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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约翰·沃利（John Whalley）早在 1991 年就曾写道：“如果在中国的增长能

够持续整个 90年代并到下个世纪，根据中国现有的排放水平，不难想象，OECD国

家的贸易政策可能将与中国采取更高能效的技术相联系。其结果是使用贸易制裁，

激励中国减少燃煤，而转向使用石油、天然气乃至核能。” [1]从《巴厘行动路线图》

和《哥本哈根协定》来看，尽管发展中国家将开始采取“适宜国情的减缓行动”

（NAMAs），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减排义务上的明显差别依然会继续存在。

而这可能会导致在发达国家对所谓竞争力或泄漏问题的担忧也将继续存在。特别是

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需要受“可衡量、可核实和可汇报”三原则的约束，可能

会不断面临发达国家的主观评价。而这也可能将是未来催生碳关税建议的重要土

壤。

基于前面的分析，中国应该正视碳关税问题，并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积极应

对。

（一）国际层面

首先，继续揭示国际贸易中的生态不平等交换。近年来，国内外大量研究通过

计算贸易商品中的内涵能源和内涵排放，揭示出气候变化问题上不公平的另一个来

源。但是，发达国家提出了碳关税的概念，似乎因此占领了道德高地，而继续谈

“转移排放”似乎是授人以柄。事实上，揭示这种不平等，有利于更好地驳斥类似

碳关税的建议。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也应该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转移排放”的重

要意义。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强调的：“我们应该时刻记住，过去 20 年是西方国

家的制造业持续衰退的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已经变得离不开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

家生产的制造业产品了。要是没有这种往东的‘排放转移’，发达国家的排放水平

将会比现在高很多。”[2]

其次，中国应该在多边国际气候谈判中坚决捍卫“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

防止发达国家为碳关税建议获得多边支持。因为发达国家内部支持碳关税的核心理

由，在于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没有采取减排政策或者政策力度不具可比性，进而

使得欧盟和美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碳关税问题的根源在于减排责任

或政策目标的差异性，相关磋商最终必然回到多边国际气候谈判框架上来。特别是

要防止发达国家在多边国际气候框架下征收惩罚性碳关税的主张。发达国家目前讨

论的主要还是单边实施碳关税，但是如果获得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持而转化为多边机

制，就可能会获得WTO中的合法性地位。

[1] Whalley, John，“The Interface Between Environmental and Trade Policies”,Economic Journal，

1991，101(405): 180~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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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行动可圈可点，应该积极宣传，以获得更多

的国际认可。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碳关税建议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

一直以来的节能减排行动的重要贡献。研究显示，中国仅在 2006—2008 年间为调

控两高一资产品出口而实施的出口关税一项政策，就相当于分别对出口的钢铁和铝

产品征收了大约每吨二氧化碳 23~43欧元和 18~26欧元的碳税。 [1] 相比之下，反而是

发达国家的减排行动“雷声大雨点小”，效果有限。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从

1990 年到 2007 年，附件 I 国家因为化石能源燃烧所导致二氧化碳排放量从 138.98
亿吨增加到 142.59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幅为 2.6%；其中美国排放总量增长了

18.6%。 [2] 相比之下，中国在哥本哈根大会前提出的 40%~45%碳强度的减排承诺，

力度空前。但正如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研究人员所指出的，西方国家不少人士

依然对此进行批评或者漠视，“如果不是一个避免让美国采取行动的策略，那就只

能解释为学术懒惰或条件反射性的‘痛批中国’。” [3] 通过各种渠道向世界加强宣传

中国减排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可能有利于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理解，减少发达国

家碳关税支持者的压力。

（二） 国内层面

当前国内正在积极研究征收碳税的可能性，这对于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结构转

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国内开征碳税并非碳关税问题的解决之道。也许不少人认为，中国先征

碳税可以避免碳关税带来的双重征税问题，是应对发达国家碳关税的最优政策选

择。确实，被发达国家征收碳关税意味着被转移环境租金，还不如自己主动征税。

但是正如前面的分析，碳关税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此。特别是即使中国开始征收碳

税，也不可能达到欧美发达国家的征收水平。而且，正如在汇率政策领域一样，中

国更应该根据自己的政策需要，全面考虑相关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归根结底，中国应该通过坚定不移地走低碳发展的道路，积极提高技术水平和

改善贸易结构，不断提升经济竞争力。这才是应对碳关税问题的最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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